污水运维项目需求
一、服务内容
供应商按照《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运行技术规范》（HJ 355-2019）与环保局要求，提供新院区本部和传染病区的污水运维服务和在线监测服务，包含但不限于：污水站日常运行、管理、维修保养、调试、第三方检测、污水站药剂供应、耗材供应、在线监测设备运营、站点卫生工作，保障污水处理站废水废气达标排放，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及国家相关标准。
本项目总共2个污水站点，新院区本部和传染病区各1个污水站点。新院区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量为1000m³/d，预计排水量约为500m³/d；传染病区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量为50m³/d，预计排水量约为30m³/d。新院区污水站污水处理工艺流程为：格栅—提升池—调节池—缺氧池—接触氧化池—沉淀池—消毒池；传染病院区污水站污水处理工艺流程为：预消毒—调节池—生化处理—接触消毒池。
二、设备清单
	站点名称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新院区及传染病区
	1
	COD在线监测仪
	2台

	
	2
	pH在线监测仪
	2台

	
	3
	SS在线检测仪
	2台

	
	4
	氨氮在线检测仪
	2台

	
	5
	废气处理装置
	1台

	
	6
	工艺控制服务器
	1台

	
	7
	混合液回流泵
	2台

	
	8
	混凝加药装置
	1台

	
	9
	机械格栅
	1台

	
	10
	流量在线监测仪
	1台

	
	11
	罗茨风机
	3台

	
	12
	潜水泵
	5台

	
	13
	数采仪
	2台

	
	14
	污泥泵
	2台

	
	15
	污泥叠螺机
	1台

	
	16
	污泥螺杆泵
	1台

	
	17
	余氯在线监测仪
	2台

	
	18
	水质自动采样器
	1台

	
	19
	轴流风机
	10台

	
	20
	自动消毒装置
	2台

	
	21
	臭氧发生器
	1台

	
	22
	消毒脱氯设备
	2台

	
	23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
	1台

	注：1、具体设备情况以现场实际情况为准。





三、服务要求
1.供应商应严格遵守采购人规定，服从采购人调配，在工作时间段着统一工作服。
2.供应商针对本项目建立站点资料库，包括污水站运行台账、在线监测巡检维护台账、药剂接收台账等。负责制定污水站制度、有限空间作业制度、设备操作制度、污水站信息公示牌、安全警示牌等标识牌。供应商每季度向采购人提交一次资料，包括季度总结、维修维保记录、在线运行台账等。
3.供应商应积极协助采购人在有相关部门检查时完成检查工作，并协助采购人完成环保相关资料提交、数据报送等工作。
4.供应商应具备污水站应急处理能力，并一年开展两次应急演练工作。
5.本项目涉及的次氯酸钠消毒药剂、聚合氯化铝、聚丙烯酰胺、在线监测试剂等由供应商供应，供应的同时应提供所使用药剂符合国家标准及具有完整溯源信息的相关资料（采购记录、发票等），做好药剂运送记录；相关费用供应商应考虑在报价中，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在服务过程中，涉及到相关消毒药剂的运输、储存以及使用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供应商负责。
6.本项目所涉及的废气处理需要更换的耗材由供应商供应，包括活性炭、活性炭棉、紫外线灯管、紫外线灯管镇流器；供应商及时更换损坏的耗材，每季度至少更换一次活性炭、活性炭棉，紫外线灯管、紫外线灯管镇流器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定期监测，及时更换老化、失效或损坏的灯管和镇流器。相关费用供应商应考虑在报价中，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
7.供应商提供站点水质检测试剂、试纸等检测用品；相关费用供应商应考虑在报价中，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
8.本项目所涉及站点人员卫生防护用品由供应商提供，包括一次性橡胶手套、防护面罩、一次性防护服、一次性口罩、防护靴等；相关费用供应商应考虑在报价中，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
9.供应商应为本项目配置有限空间应急物资，包括四合一气体检测仪、通风机和通风管、救援三脚架、长管式呼吸器、防毒面具、安全帽等。相关费用供应商应考虑在报价中，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
10.供应商负责服务范围内在线监测设备的运营工作，供应商须严格按照《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运行技术规范》（HJ 355-2019）、四川省污染源自动监控运营管理系统及四川环保相关要求进行运营管理。
11.供应商根据采购人排污许可证中的许可项目和排放要求自行监测，出具具有CMA检验检测机构资质单位的报告，具体检测项目及要求详见下表，检测费用由供应商承担。（注：下表所列检测项目，若后期检测项目有变动，以院方最新要求为准）

	监测类别
	排放口名称
	监测项目
	手工监测采样方法及个数
	监测频次

	废气
	污水处理站废气排放口
	臭气浓度
	按照相关生态环境标准确定
	1次/季

	
	
	氨（氨气）
	按照相关生态环境标准确定
	1次/季

	
	
	硫化氢
	按照相关生态环境标准确定
	1次/季

	
	蒸汽热源机废气排放口
	林格曼黑度
	按照相关生态环境标准确定
	1次/年

	
	
	氮氧化物
	按照相关生态环境标准确定
	1次/月

	
	
	一氧化碳
	按照相关生态环境标准确定
	1次/年

	
	
	二氧化硫
	按照相关生态环境标准确定
	1次/年

	
	
	颗粒物
	按照相关生态环境标准确定
	1次/年

	废水
	废水排放口
	pH值
	按照相关生态环境标准确定
	1次/季

	
	
	悬浮物
	按照相关生态环境标准确定
	1次/周

	
	
	五日生化需氧量
	按照相关生态环境标准确定
	1次/季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按照相关生态环境标准确定
	1次/季

	
	
	总磷（以P计）
	按照相关生态环境标准确定
	1次/季

	
	
	石油类
	按照相关生态环境标准确定
	1次/季

	
	
	动植物油
	按照相关生态环境标准确定
	1次/季

	
	
	挥发酚
	按照相关生态环境标准确定
	1次/季

	
	
	总氰化物
	按照相关生态环境标准确定
	1次/季

	
	
	粪大肠菌群数/（MPN/L）
	按照相关生态环境标准确定
	1次/月

	
	
	氨氮
	按照相关生态环境标准确定
	1次/季

	
	
	总余氯
	按照相关生态环境标准确定
	1次/季

	
	
	沙门氏菌
	按照相关生态环境标准确定
	1次/季

	
	
	志贺氏菌
	按照相关生态环境标准确定
	1次/季

	噪音
	医院四周
	噪音
	按照相关生态环境标准确定
	1次/季


12.供应商应每日手工检测排放口污水pH、总余氯各2次，每两个小时巡检一次，水质数据及运行情况记录在档。
13.供应商为本项目配备站点管理软件，满足实时站点数据传输编辑及上传需求，采购人可实时监控站点运行情况。
14.服务期间内所有安全责任由供应商负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15.因供应商管理不当、违规排放等被相关部门处罚，供应商须承担全部损失，并且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且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
16.供应商负责为采购单位新院区污水处理设备和在线监测设备在当地环保局备案，相关备案资料移交采购人。
 四、服务保障要求
1.供应商应为本项目配置专业的服务团队，包含项目负责人1名，负责站点管理及专业技术工作；配置现场驻点运维人员岗1个，实行24小时值班制，负责污水水质手工检测、设备巡检并做好记录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及时处理，确保污水站正常运行，污水达标排放；维修人员≥2名，至少有1人持有电工证，污水站出现故障时，30分钟内到现场维修；配置1名项目站点管家，负责本项目数据管理、资料对接工作。以上人员应具有有效的健康检查合格证明或体检合格证明，在投入本项目履约时提供有效证明材料供采购人查验。
2.供应商成交后在污水站建立维修备件库，提供易损坏零件、配件备件，以保障污水站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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